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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爆电气设备定期防爆检测技术要求
2026年1月13日四川省国资委社会责任处到公司安全检查提出整改项目“防爆电气检测建议按要求执行”。依据AQ 3009-2007《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》等规范要求“定期检查应委托具有防爆专业资质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进行，时间间隔一般不超过3年。企业应当根据检查结果及时采取整改措施，并将检查报告和整改情况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”本批次防爆区域的防爆电气检测技术要求如下，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响应。
一、防爆检测工程量清单
详见附件《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防爆电气设备汇总表》。
二、执行规范标准及要求
1、校测依据标准：
AQ3009-2007《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》；
GB/T 3836.1《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：设备 通用要求》
GB/T 3836.2《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：由隔爆外壳“d”保护的设备》
GB/T 3836.3《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：由增安型“e”保护的设备》
GB/T 3836.4《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：由本质安全型“i”保护的设备》
GB/T 3836.5《爆炸性环境 第5部分：由正压外壳“p”保护的设备》
GB 3836.16-2024 《爆炸性环境第16部分：电气装置检查与维护规范》。
GB 3836.15-2024 《爆炸性环境第15部分：电气装置的设计、选型和安装规范》；
GB50257-2014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》
甲方提供爆炸危险划分图区域及电气设备相关资料
2、要求：
（1）检测过程中应详细记录，对于有问题电气设备拍照。
（2）根据检测结果，出具初检报告，报告至少应含有整改建议。
（3）在问题整改过程中，随时接受咨询，并及时提出指导意见。
（4）整改完毕后，及时复检。
（5）根据复检情况，出具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的复检报告。
（6）检测报告有效期三年。
三、检测单位需满足以下条件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；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、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、为确保依法合规，必须提供《营业执照》、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《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》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《实验室认可证书》及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证书》等文件，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检测能力及检测范围包含AQ3009、GT3836.1-5、GT383615、GT3836.16及GB50257等标准。
7、请检测单位提供至少2个以上检测业绩（建议以四川省内为主）
四、检测工作进行时间安排
1、争取在2026年2月28日前签订合同。
2、初检测时间：2026年4月1日进场进行初检，工期：30天，并出具整改意见。
3、整改时间：在2026年5月13-20日大修期间进行整改。
4、整改复检时间：在2026年5月31日前完成复检，并出具合格的防爆电气检测报告。 
     5、检测地点：在川润公司生产装置现场，甲方积极配合。
五、计价与结算
1、报价：防爆电气无论设备规格型号，按固定均价报价。
2、结算：按实际检测报告数量乘以固定单价据实结算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技术联系人：米征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6日 
